
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企业
认定与运行监测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目 
录

制定背景

制定依据

主要内容

办法特点



制定背景

农业龙头企业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
现，农业龙头企业范围不断扩大，为适应农业产业化
发展新形势，结合对有效期届满的《汕头市濠江区农
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办法》（汕濠农农水〔2020〕
18号）进行重新修订，并经征求区各街道和区有关部
门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形成《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
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汕濠农农水〔2025〕
102号，以下简称《办法》）。



制定依据

国家级
农业农村部等8部委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
测管理办法》（农经发

〔2018〕1号）

›
省级

省农业农村厅等8部门

《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
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

理办法》（粤农农规
〔2020〕11号）

›
市级

市农业农村局等8部门

《汕头市农业龙头企
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
理办法》（汕市农农

〔2025〕60号）



《办法》
共五章18条

覆盖全流程管理

第一章：总则 (4条)
明确了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企业的涵义、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原则、适用范围。

第二章：申报认定 (4条)
规定企业申报条件及标准、申报程序、认定程序及享受有关扶持政策等。

第三章：运行监测 (4条)
实行动态管理制度，规定监测周期、标准与程序。

第四章：违法违规情况处理 (1条)
列出10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章：附则 (5条)
规定施行日期、解释权属等事项。

主要内容



指标量化评分，综合得分75分及以上的为候选企业

明确申报和认定区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基本条件和申报认定程序，

认定标准以百分制计分，根据企业的不同申报类型，对其规模、

信用、收入、带动能力、生产基地、竞争力等指标进行量化评分，

综合得分75分及以上的为候选企业。



10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一）被税务部门查实，有逃避缴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的。

（二）由于防范措施不力或防范不当，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的。

（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经相关执法部门查实并予以处罚的。

（四）环保不达标，经生态环境部门查实并予以处罚且经整改仍不达标的。

（五）经查实存在舞弊行为，提供虚假材料的。

（六）因骗取农业财政资金被查处的。

（七）拒绝接受监测或者不按规定要求提供监测材料的。

（八）主营业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扩大业务经营范围除外）。

（九）其产品在接受区级及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中，检出禁用药物或违禁添加物质的，或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的。

（十）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有上述10项行为之一的企业，不得评为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企业，已被评为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企业的取消
其资格。其中有上述第（五）项行为的，从查实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报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企业。



01
扩大认定范围

进一步明确了汕头市濠江区农业

龙头企业的含义，并适应新形势

要求，扩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范

围，增加其他涉农企业类型。

02
完善指标体系

进一步完善认定和监测指标体系，

考虑认定和监测各项指标重要性

程度及可操作性，参照国家、省、

市相关认定监测办法，结合我区

实际，适当调整部分指标评分值。

03
深化“减证便民”

进一步深化“减证便民”，调整

实施企业申报承诺制，企业依

法纳税等均调整为部门内部意

见征求。

《办法》特点



04

强化运行监测

要求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强对

汕头市濠江区农业龙头企业经营

情况的日常跟踪调查与服务。

05

强化认定和监测的
严肃性

增加“不得评为汕头市濠江区农业

龙头企业，已被评为汕头市濠江

区农业龙头企业的取消其资格”违

法违规行为类型。

06

优化文本框架

将企业认定和监测指标、申报

表、经营发展情况统计表、监

测表等以表格化形式独立出来，

以附件形式呈现，优化文本内

容框架。

《办法》特点


